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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流外職及其人員資格 

陳昭揚 

 本文將整理金代流外職及其任職人員資格的相關規範，並得

出下列三點結論。第一，金朝設置了大量的有品流外職，於是職

務的流內、流外屬性判別標準已非品秩有無，而是官吏之別，凡

為吏職者，即便有品，仍屬流外。第二，金代流外職人員的資格

與職務屬性間的對位關係頗為複雜，有品流外職乃是專任「品

官」，至於無品流外職，部分的高階職務將制度性地以「品官」

充任，並對初任的無散官人員設定散官授予辦法。第三，原在北

宋本為分類官員身份的「有出身」、「無出身」資格，在金代將

轉為分類中央吏員或宮中承應人能否出職的身份資格，此時金朝

將擁有大量的「有出身」、帶散官的未出職人。 

關鍵詞：金代、流外、品秩、散官、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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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清濁分流與權責分層的背景下，針對政府的人員

與職務，中國開始以「品」排序，並以「流內」、「流外」加以分類。唐朝

建國後，所有的政府人員與職務均已能被歸類於「流內」、「流外」、「雜任」

三等。在其中，流內者均有品，其職務均帶「流內九品」，人員也因均繫亦

帶九品的散官而皆有品；流外則僅有職務帶「流外九品」，人員則因不繫散

官而無品。至於雜任，其職務與人員皆無品。這些由品秩序列與流內外等

級所組成的流品等級序列，清楚標示著各種人員與職務的政治位階。1中唐

以後，流品等級序列出現變化，至北宋時，除了調整部分位於流內外之際

的職務的屬性外，更大的改變有二，一是取消了雜任之等，此後非為流內

即屬流外，人、職的流品等級從三等簡化為二等，二是廢除了「流外九品」，

流外職不再有品。2宋代以後，歷代的各等之名雖然又有調整，如明代多言

「入流」、「不入流」，清代則有「等內官」、「等外官」之稱，但終究僅有兩

                                                      
  

1
  唐朝的官員與職務的品秩階序，詳參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

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629-631。魏晉至隋唐的流內、流外分類作

法的演變，詳參葉煒，《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頁46-79。流外與雜任之別，詳參任士英，〈唐代流外官制研究(上)〉，收入史念海

主編，《唐史論叢》，第5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頁279-282；任士英，

〈唐代流外官名例試釋〉，《煙臺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1989年第4期(煙臺，

1989.08)，頁17-23。最後兩點補充，第一，本文同意葉煒參酌黃清連、任士英等意

見所得之看法，即「流外九品」乃繫於職務，雖有本品作用，但仍屬標示職務位階

的職事品，詳參葉煒《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頁159-163的整理。第二，唐代

人員與職務的類型，由於《天聖令》的發現，相關討論方興未艾，尤其是流內外官

以外的職務、人員分類仍有研究必要，學界成果或參黃正建，〈《天聖令(附唐雜令)》

所涉唐前期諸色人雜考〉，收入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2006.12)，頁203-220；趙璐璐，〈唐代「雜任」考—《天聖令．雜令》

「雜任」條解讀〉，收入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4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12)，頁495-508。本文在此僅能略扼要為說。 

  
2
  不過北宋元豐官制以前的情形較為特殊，人員的流品定位名號非以散官階，而是以

階官化的「職事官」為準。宋代官員品位，見俞宗憲，〈宋代職官品階制度研究〉，

《文史》，第21輯(北京，1983)，頁101-133；李寶柱，〈《宋史．職官志》官品制度

補正〉，《中國史研究》，1988年第3期(北京，1988.08)，頁76-86；趙冬梅，《文

武之間：北宋武選官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11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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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等級，而且無論人、職，一般而言，流內皆有品，流外均無品，流內外

的品秩設定整齊。又在人員與職務的關係上，唐代以後，就各類職務所用

人員的屬性而言，流內職總由流內官或品官擔任，流外職總由流外官或流

外人擔任；就各類人員所任職務的屬性而言，流內官僅授流內職，流外人

員則僅能獲得流外職。3整體而言，流內與流外的人、職對位關係簡單清楚。 

  雖然唐代以後的人、職屬性的對位關係總是清楚，宋代以後人員與職

務的品秩設定也總是流內必皆有品、流外終僅無品，但是特定時期也有超

越原則的作法。如唐代，從《唐律》可知有流內官「任流外與雜任」者；4

於宋代，徽宗崇寧年間(1102-1106)也有專為三館吏人所設的「流外從九品」，

此使流外職又有品。5金、元時期，這種原則更是遭受挑戰，眾所皆知的「職

                                                      
  

3
  以上概說，宋代部分參見龔延明，〈論宋代官品制度及其意義〉，收入龔延明，《中

國古代職官科舉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264-267；明代參見樓勁、劉光

華，《中國古代文官制度(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464-471；吳大昕，

〈從未入流到不入流—明代雜職官制度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博士論文，2013)，頁30-40；清代詳參艾永明，《清代文官制度》(北京：商務印書

館，2005)，頁130-133。另外，有部分論著指出「流外人也能擔任流內職」，與本

文所謂「流內官才能任職流內職」或有矛盾，但此為兩者指涉對象不同所致。部分

論著所言，實為「流外人出身的流內官也能擔任流內職」，「流外人」乃指其出身

或時人基於入仕來源所判定的身份屬性。至於本文所謂「流內官」，乃指任職當下

的政治身份。目前所見，唐代以後流外人欲任流內職，總須「入流」、「出職」後

方可獲任，因此任流內職時的身份已是流內官。不過也請讀者諒察，關於流內職任

職者的法定身份，尤其元代以後「流內」、「流外」的屬性與其中的人、職對位關

係，由於學界研究有限，各代設定仍有不明，本文也僅能初步概說。 

  
4
  《唐律》曾對不同身份的官員犯罪時所能擁有的官當、收贖或決罰等權益有所規範，

其中便對「品官任流外及雜任者」的現象加以說明，見長孫無忌撰，劉俊文點校，

《唐律疏議》(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30，〈斷獄〉，頁573。後至宋代，相關

規定亦見承襲。宋初見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

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24，「太平興

國八年三月丁巳」條，頁539。南宋見謝深甫編撰，戴建國點校，《慶元條法事類》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卷74，〈刑獄門四．比罪勅〉，頁770、卷76，

〈當贖門．總法勑旁照法〉，頁811。 

  
5
  「流外從九品」之制，見閻步克，《中國古代官階制度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10)，頁103-104；楊恒平，〈宋代流外官制度初探〉，《貴州文史叢刊》，

2012年第2期(貴陽，2012.04)，頁13。兩氏均以程俱《麟臺故事》為據論說此制，但

閻氏認為「流外從九品」僅為北宋官職品秩中的一級，楊氏則認為「流外從九品」

乃是另一套異於流內職品的職品序列。兩氏引據見程俱撰，張富祥校證，《麟臺故

事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177。 



．4． 陳昭揚 

官充吏」便是大幅調整人、職對位關係後的具體展現，此時已經入流出仕

的官員能夠「制度性」地獲授無品流外職。6不過除了「職官充吏」的議題

外，對於金、元兩朝整體的人、職流品等級與對位關係，學界雖見關樹東、

李鳴飛等先生的討論，但所言略簡，或可再加詳議。7本文將以金代為範圍，

從「流外」出發，觀察並分析相關的設定。 

二、 「有品」流外職 

  經檢索，目前可得五則金代「流外」與「流內」的紀錄，以下先說明

內容較為簡明的三則： 

〔大定〕五年十月，制：「亡宋官當廕子孫者，並同亡遼官用廕。」

又曰：「教坊出身人，若任流內職者，與文武同用廕。自餘有勤勞者，

賞賜而已。昔正隆時常使教坊輩典城牧民，朕甚不取。」8
 

〔吏部〕郎中掌文武選、流外遷用、官吏差使、行止名簿、封爵制誥。9
 

〔大理寺〕明法二員，從八品，興定二年置，同流外，四年罷之。10
 

以上資料有兩種現象可以注意。一是金朝有「流內」、「流外」之別，二是

分等範圍似以職務為主。後者部分，除了第二則吏部郎中職責說明的用法

可能涉及人員外，第一、三則與以下的第四、五則等四份資料皆以職務為

指稱對象。 

  第四則資料來自《大金集禮》，其道： 

                                                      
  

6
  金、元「職官充吏」的作法，詳參孟繁清，〈金代的令史制度〉，收入中國社會科

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編，《宋遼金史論叢》，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

1991)，頁339-351；許凡，《元代吏制研究》(北京：勞動人事出版社，1987)，頁101-121。

進而此處之「吏」乃專指無品吏職，非指有品吏職。蓋有品吏職於唐、宋、金、元

四朝既是大量設置，也均以品官充任，金、元作法並無特別，故非學界觀察重點。 

  
7
  關樹東，〈金代的雜班官與元代的雜職官〉，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隋唐宋遼

金元史研究室編，《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頁262-278；李鳴飛，〈《金史．選舉志》銓選用詞考釋〉，《文史集刊》，2013年

第3期(長春，2013.05)，頁91-97。 

  
8
  脫脫等撰，《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點校本)，卷53，〈選舉二〉，頁1159。

又，引文中〔〕內文字為筆者所加，以下均同。 

  
9
  《金史》，卷55，〈百官一〉，頁1220。 

 
10

  《金史》，卷56，〈百官二〉，頁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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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定二年五月，御史臺擬定朝參禮數，蒙都省准行下項：「……緣禮

部先擬：『七品已下流外職並入宮，各於本幕次內治事，更不朝參外，

詔拜等禮數，散官、職事但係七品已上者，並赴。』今契勘四月三

日臺官奏：『奉敕旨，每遇朝參，百官職事將帶合得人從入宮外，吏

員、令譯史、通事、檢法，各於本局等候。官員朝退後，赴各司局

簽押文字，更不得依前宮內簽押文字。』今擬：七品已下流外職，

遇朝日亦不合入宮，只於本司局治事，如左右司都事有須合取奏事

理，令行入宮。七品以上職事官，依准自來條理。」11
 

這是一份大定二年(1162)金代朝參禮改定經過的紀錄。全文甚長，引文僅摘

可供分析流內外的內容。《金史》對此亦有記載，而且應是以《大金集禮》

為據的改寫，其文如下： 

大定二年五月，命臺臣定朝參禮。……朝參，吏員、令譯史、通事、

檢法各於本局待，官員朝退，赴局簽押文字，不得於宮內署押。七

品已下流外職，遇朝日亦不合入宮。如左右司都事有須合取奏事，

乃聽入宮。12
 

對比兩條資料，《金史》當是最終確認的禮儀，《大金集禮》則是整體商擬

的過程。從《大金集禮》可見，最初禮部欲請「七品已下流外職」於朝參

日(即每月朔、望日)亦得入宮，只是不赴朝參，但御史臺以先前敕旨已規定

「吏員、令譯史、通事、檢法」不得入宮，故請擬依敕改定。最終金朝定制，

除了需要特別進奏可得入宮外，「七品已下流外職」僅能在本司局治事。此

時，由「七品已下流外職」之述可知金代流外職帶有品秩。 

  至於金代流外職的內容為何，有品流外職又為何，第五則資料可供推

得。《金史．選舉志》有一段「流外職」的通說，其道： 

凡品官任都事、典事、主事、知事、及尚書省令史、覆實、架閣司

管勾、直省直院局長副、檢法、知法、院務監當差使、及諸令史、

譯史、掌書、書史、書吏、譯書、譯人、通事、并諸局分承應有出

                                                      
 

11
  張暐等撰，《大金集禮》(臺北：藝文印書館，1964，光緒二十一年廣雅書局刻本)，

卷40，〈朝會下．朔望常朝儀〉，頁3-4。 

 
12

  《金史》，卷36，〈禮九〉，頁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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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者皆為流外職。13
 

此為目前對金代流外職名目敘述最為齊全的紀錄，其中舉出十九種職務，

以及「院務監當差使」與「諸局分承應有出身者」等兩組職務類群。另外，

第三則資料所記之大理寺明法亦屬流外職，不過或因僅設三年，流外職通

說中便省略不述。以上諸職，除了院務監當差使外，其餘職務的品秩設定

相對清楚。 

  「院務監當差使」，這是一組職務的總名，目前未見記錄詳述其目。金

代又有「監當官」，此乃「應管倉庫院務」諸職的總名，但亦無舉列其名目

的紀錄。14對照「院務監當差使」之名與「監當官」的職掌性質，兩者應是

同類職務，只是院務監當差使並非即是監當官。雖然不明金代監當之制，

但如對照宋代監當官的職掌與設置，仍可勾索出不少應屬監當官的金代職

務。15在《金史．百官志》中，這些職務有者有品，有者不言品。如各地酒

使司，職掌為「監醞辦課」，應屬監當衙署。今知酒使司中有使、副使、小

都監、都監、同監、司吏、公使等七種職務，司吏與公使乃無品吏職，其

餘五職品秩則依各地衙署的課額高下而有不同。16酒使司編制詳參下表整理： 

                                                      
 

13
  《金史》，卷52，〈選舉二〉，頁1158。 

 
14

  《金史》，卷55，〈百官一〉，頁1231。 

 
15

  宋代監當官，詳參雷家聖，《宋代監當官體系之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09)。其中舉列各類宋代監當官職務的類型，此在金代亦是多見。金制也確實是多

襲宋制，如榷酤制度便是「因遼、宋舊制」，見《金史》，卷49，〈食貨四〉，頁

1105。金代榷酤制度，以酒使司為例，參見周峰，〈金代酒務官初探〉，《北方文

物》，2000年第2期(哈爾濱：2000.05)，頁59-64。不過金制與遼宋舊制的關係，詳

情仍有討論空間。 

 
16

  《金史》，卷57，〈百官三〉，頁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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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酒使司編制 

課額分等 職務及其員額(括弧內為職品，數字表品級，AB 表正從) 

使 副使 小都監 都監 同監 

京都、真定府 一員(6B) 一員(7A)  二員(8A)  

十萬貫以上 一員(8A) 一員(8A) 一員(？)   

五萬至十萬貫 一員(8A) 一員(8A)    

三萬至五萬貫 一員(8A)   一員(？)  

二萬至三萬貫 一員(？)   一員(？)  

一千至二萬貫    一員(？) 一員(？) 

不及千貫    一員(？)  

表中可知三萬貫以下酒使，以及所有的小都監、都監、同監均未言品，其

中二萬貫以下的未言品職務可能便是院務監當差使。首先，金朝的「食直」

規範中，曾以課額二萬貫為界分類相關衙署並設定其人員的食直數額，其

中二萬貫以上衙署為「使司」級，不及者為「院務」級。17同樣作法也見於

酒使司的編制中，《金史．百官志》便稱「不及二萬貫者為院務」。因此所

謂「院務監當差使」可能就是「院務級」衙署的職務。再者，《金史．選舉

志》又稱「凡院務監當差使則皆同從九品」。18就「同從九品」所見，院務

監當差使應是無品但位同從九品，也因此「院務級」酒使司的都監與同監，

以及其餘「院務」級監當諸職應均無品。整體而言，院務監當差使乃指無

品的「院務級」監當職務。 

  於是在流外職通說中，在知法之前，除了尚書省令史外皆是有品職務，

而尚書省令史與院務監當差使之後則皆無品職務。似乎唐宋以後簡明清晰

的流內、流外設定，在金已生變化。 

  第一項問題在於諸職的品秩設定。從流外職通說可見，金朝設置了大

量的有品流外職。然而流外職的有品設定卻甚特殊，由於北宋已廢流外九

品序列，獨留的品秩序列本為流內職專屬，此時流內即有品、流外即無品，

於是品秩有無既是判定流內流外屬性的標準，而當職務繫有品秩時，也知

該職應屬流內。可是在金代，由於並無雜任之等，其流品等級架構應是延

                                                      
 

17
  《金史》，卷58，〈百官四〉，頁1348。 

 
18

  《金史》，卷52，〈選舉二〉，頁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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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宋朝的流內、流外二等之制，於是雖然無品流外職的職務屬性與品秩的

關係尚未背離宋制的設定原則，但在有品流外職部分，由於所繫品秩在北

宋本為流內專有，因此遂有流外職繫帶流內品的混搭現象，品秩有無也不

再能為金代判別流內流外的標準。 

  進一步考察這些有品職務的分佈與品秩。19都事，設於尚書省左右司、

都元帥府、樞密院，職品正七品。典事與主事，分別設於御史臺與六部，

均從七品。知事，其設置頗多，職品設定與所屬官署地位連動而有正七品(都

元帥府、司農司)、從七品(大宗正府、三司、殿前都點檢司、統軍司)、正八品(大

興府、按察司、招討司)三種。「覆實」，金代無此職名，但有覆實司，故「覆

實、架閣司管勾」應為「覆實司管勾、架閣司管勾」之省寫，而覆實司也

確有管勾，為從七品。「架閣司管勾」，其「架閣司」除此處外，《金史》均

作「架閣庫」。架閣庫設於尚書省、六部、三司，其管勾正八品。「直省直

院局長副」，又作「直省直院長副」20，「直省」或指直省局，其局長與副局

長各為從八品與正九品；「直院」，金代未見同名官署。21檢法，設於架閣庫、

左右三部檢法司、元帥府、大宗正府、御史臺等，皆從八品。 

  知法，其設置亦多，職品也需參照所屬官署方能認定。不過部分職務

品秩多有不明，以下略作考辨。關於知法的設置與品秩，詳參下表所示： 

                                                      
 

19
  本處及以下所述諸職職品均據《金史．百官志》。為免冗蕪，如無疑義，祈諒以下

諸職職品均不贅注出處。 

 
20

  《金史》，卷55，〈百官一〉，頁1231。 

 
21

  「直省」、「直院」，又是金代用以稱呼某些高級百官儀從人員的名銜，設於尚書

省稱「直省」、樞密院稱「直院」，另有設於公府者稱「直府」，設於御史臺的同

類職務則名「通引」。這些儀從人員的來源，僅知直院由「班祗人」充，通引由「犦

使班祗人」充。見《金史》，卷42，〈儀衛下〉，頁959-960。由於這些百官儀從人

員的名銜並非職稱，也未見進一步編組，故應與「局長」、「副局長」之設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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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諸司知法及其職品 

職品 所屬官署 

正八品 節鎮州 

從八品 樞密院、三司、大理寺、登聞鼓院、登聞檢院、大興府、 

按察司(并提刑司與安撫司)、諸禿里、都轉運使司、統軍司(并招討司) 

從九品 防禦州 

未言品 諸京留守司、總管府、諸府、刺史州、鹽使司、諸部落節度使 

說明：本表據〈百官志〉諸職敘述整理。 

所列知法品秩皆得自《金史．百官志》，其中有六種知法未言，本表置於「未

言品」之列。但未言品似非無品，〈百官志〉或略述。第一，在一份金朝的

俸給名單中，在「百官俸給」部分，可見「外官」(即地方衙署)知法領俸明

細。22外官知法領俸有兩種：一是諸統軍按察司知法，領從八品俸；二是五

品以上官司知法(即該司長官職品五品以上)，領從九品俸。由於未言品的知法

均為外官，所屬官司長官品秩亦均五品以上，因此至少在《金史．百官志》

「百官俸給」設定的年代，未言品秩之知法或皆有品。第二，就職務配置狀

況所見，一是諸京留守司、總管府、散府等三種官署的位階均高於節鎮州

與防禦州，而節鎮州、防禦州之知法各為正八品與從九品，就金朝基本的

職務設位安排所見，上級機構之同名職務的職品當高於下級機構，因此未

言品之諸京府衙知法當有品，且須高於節、防兩州知法。二從個別官司的

職務配置觀察，諸京府衙最近於知法的更高職務乃是推官，其職皆有從六

品或正七品，如緊接其下的知法便為無品，該司諸職品階間隔將過大，此

不符金代職務品秩的基本規劃狀態。又就諸京留守司所見，與之同位的大

興府，其推官為從六品，知法為從八品，則諸京留守司或當如此設制。因

此或可推論，諸京留守司、總管府、散府之知法或均從八品，刺史州、鹽

使司、諸部落節度使之知法或均從九品。又，節鎮州知法雖被記為正八品，

但觀其餘知法，無論是更高階的地方機構，如大興府等，亦或中央機構，

如樞密院等，其知法均為從八品，所以節鎮州知法恐不至於位達正八品，

或為誤載。參酌「百官俸給」規範與其餘官司之知法品秩設定，節鎮州知

                                                      
 

22
  《金史》，卷58，〈百官四〉，頁1339-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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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當從九品。但無論具體品秩為何，所有知法均應有品。 

  以上是從《金史．選舉志》流外職名單所得的有品流外職。比對整體

的金朝職務設置，名單似乎還有缺漏。缺漏的推得，主要是對同名職務，

尤其是對管勾的觀察。在流外職名單所言諸職中，都事、典事、主事、知

事、檢法、知法等由於未繫所屬衙署名銜，應是所有同名職務均屬之。又

有直省、直院局長副，此與覆實司、架庫閣管勾同為特別繫有衙署名銜的

職務。不過在局長副部分，金朝雖有大量官署以「局」為名，但其長副卻

多非「局長」、「副局長」，而是以「提點」、「使」、「副使」等為名。由於資

料中以「局長」為長官職名者僅有內侍局與直省局，但內侍局人員均為宦

官，非正常政府之屬，可排除不論。此時，扣除不見記錄的「直院局」，直

省局長副將是唯一可知屬於流外職的局長、副局長。 

  至於管勾，流外職名單雖然僅言覆實司與架閣庫，但設置實多。管勾

所掌業務主要有文書收發與財稅管理等兩類，如架閣庫管勾便屬前者，尚

書省架閣庫管勾便掌「總察左右司大程官追付文牘，并提控小都監給受紙

筆」，覆實司管勾則屬後者，所掌為「覆實營造材物、工匠價直等事」。同

類業務帶類似職名者，又有勾當官與同管勾。單一官署中，管勾、勾當官、

同管勾三職未必全設，如尚書省架閣庫便僅設管勾與同管勾，戶禮兩部架

閣庫則三職全設。23諸司設置，詳參下表整理： 

表3：諸司管勾及其職品 

職品 職務名目與所屬官署 

從七品 管勾：覆實司、承發司、京兆府絲竹監 

正八品 管勾：架閣庫(尚書省、六部、樞密院、三司)、京府諸司使、 

南京提舉京城所、同樂園、諸關渡河橋 

勾當官：架閣庫(戶禮部)、三司 

從八品 管勾：架閣庫(御史臺)、漕運司 

勾當官：漕運司、代州阜通監24 

同管勾：架閣庫(尚書省、六部)、承發司 

                                                      
 

23
  尚書省架閣庫、戶禮兩部架閣庫、覆實司等三機構管勾的職掌與設置，見《金史》，

卷55，〈百官一〉，頁1218、1233、1237。 

 
24

  《金史》，卷48，〈食貨三〉，頁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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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九品 管勾：鹽使司、諸鹽場、街道司、中都南京店宅務 

勾當官：提舉南京榷貨司 

同管勾：諸關渡河橋 

從九品 管勾：鷹坊、太醫院、司天臺 

同管勾：諸榷場 

未言品 都管勾：錢帛司25 

管勾：三白渠26 

勾當官：都水監、平準務、中都流泉務 

同管勾：覆實司、鹽使司 

上表乃由《金史．百官志》的諸職敘述與俸給名單而得，出自他處則加註

說明。透過整理，金代管勾設置仍有許多不明，尤其是品秩設定的部分，

但以下仍先就已知設置觀察。就表 3 所見，覆實司管勾將為所有同名職務

中品秩最高，所屬官署也最機要，當覆實司管勾已處流外時，其餘管勾便

不應被列為地位更高的流內職，若非更有其他道理，所有的管勾，甚至包

含勾當官與同管勾，可能均屬流外。因此，可知為有品的管勾諸職應皆有

品流外職，至於無品者，除了皆屬流外職外，其業務為財稅管理者或能被

歸為院務監當差使。 

  當品秩有無不再是金代判別流內流外屬性的唯一標準，則金朝將以何

種條件輔助判斷？目前所見，這些可被歸類於流外職的有品職務，除了直

省局長副外，所有職務均屬吏職。「吏職」，此亦金朝法定職務總名。金朝

在皇統五年(1145)設定職務分類總名時，便規定「知事、孔目以下行文書者

為『吏』」。27這種分類又見於宋人范成大(1126-1193)在大定十年(宋乾道六年，

1170)出使金朝後留下的報告，其中記錄了當時金朝的「分職之序」，「諸知

事、主事、都事、典事等為吏職」。28這是現存記錄金代吏職名目的唯二資

                                                      
 

25
  錢帛司都管勾，曾見白敬彥任，見《金史》，卷84，〈白敬彥傳〉，頁1891。 

 
26

  管勾三白渠，曾見史邦直任。見元好問著，姚奠中主編，李正民增訂，《元好問全

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點校本)，卷22，〈史邦直墓表〉，頁501。 

 
27

  《金史》，卷55，〈百官一〉，頁1231。 

 
28

  范成大出使記錄，後存於所撰《攬轡錄》中。本文所引文字，今存單行本《攬轡錄》

已佚，僅見於《三朝北盟會編》轉引。《攬轡錄》佚文，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

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光緒三十四年許涵度刻本)，卷245，頁1上至

10上，吏職定義見頁6上。《攬轡錄》的成書與留存，詳參劉浦江，〈范成大《攬轡

錄》佚文真偽辨析〉，收入劉浦江，《遼金史論》(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

頁40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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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而且也不完備，其中孔目官為無品吏職，知事、主事、都事、典事是

有品吏職。四種有品吏職，以都事與知事地位最高，所有的都事與設於都

元帥府、司農司的知事均是正七品。再者，無論是皇統規範或范成大報告，

其職務名目均僅舉例，因此應有許多「行文書」之職未曾述及。如專就有

品職務所見，逐一檢搜金朝諸職職掌，則又有檢法、知法、以及文書管勾

等職可能是未言吏職，其品秩又均在正七品以下。基於以上，或許較為完

備的有品吏職名單將含知事、都事、主事、典事、檢法、知法(含大理寺明

法)、以及文書管勾等七類職務。最終，以上整理而出的有品吏職與有品流

外職等兩份名單重合程度頗高，其中知事、主事、都事、典事等四職可確

定擁有流外職與吏職兩種屬性，檢法、知法、架閣庫管勾三職則可能是吏

職但確定為流外職，架閣庫管勾以外的文書管勾則可能皆屬有品流外吏職。 

  又有一點補充，雖然《大金集禮》與《金史》在述及大定二年(1162)朝

參禮改定過程時，均有「七品已下流外職」的說法，此說難免可以解讀為

尚有六品以上流外職。但從以上整理可知，其實金朝的流外職均在正七品

以下，因此「七品以下」可能只是附加說明而非限定用語。又在金代官員

任命程序中，「自從九品至從七品職事官，部擬。正七品以上，呈省以聽制

授」29，於是流外職皆正七品以下的設定將使大部分的有品流外職由吏部負

責任命。至於不由吏部擬授的有品流外職則為少數，一是興定四年(1220)

後的覆實司管勾，該職一度於貞祐五年(同年九月改元興定，1217)罷廢，但在

興定四年復設後，曾為「從省擬，不令戶、工部舉」。30二是正七品的流外

職，包括樞密院都事，都元帥府、司農司的知事，其任命形式也是往上一

級而由尚書省負責。另有正七品的尚書省左右司都事，其任命形式更高，

貞元三年(1155)後金朝規定需「以監察御史相應人取次稟奏，不復擬注」。31

由於授任已「不復擬注」而採「稟奏」，故知此後都事的授任方式已達金朝

最高階的授職程序，即由尚書省奏上職闕與數名人選而君主親選。大定十

三年(1173)後，金朝將僅有外路四品以上、隨朝五品以上、繁劇局分六品職，以

                                                      
 

29
  《金史》，卷52，〈選舉二〉，頁1157。 

 
30

  《金史》，卷55，〈百官一〉，頁1237。 

 
31

  《金史》，卷55，〈百官一〉，頁1218。 



金代流外職及其人員資格 ．13． 

及少數正七品如監察御史、補闕、拾遺、都事等職，方能擁有如此待遇。32此

使都事授命形式的等級尚高於許多中、低階的流內職。 

  整體而言，金代有品流外職的數量頗為繁多，分佈官署也遍及中外。

流外職繫有品秩乃是一種新型的設定方式，此使判別職務的流內外類型便

無法使用品秩有無的標準。至於金代有品職務流品類型的判別標準，目前

所見，其原則基本如下：如為吏職，應屬流外。 

三、 「品官任」 

  金制流內流外的設定，第二項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流外職人員的政治資

格。在前引流外職通說中，除了述明諸職名目外，文首又有「凡品官任」

一語，因此整句便能釋為「凡是品官可任的某職，皆為流外職」。 

  「品官」，其義不見金史資料解釋。在《唐律》中，「品官」乃「身帶

勳官、散官」者，其界定標準為「品位性官號」而非所任職務。33後至五代，

由於勳官與散官的授予已經冗濫，後晉時遂在當贖的場合中開始以職事官

有無為「品官」界定標準。34北宋時，散官與勳官的功能依舊繼續弱化，至

仁宗康定二年(1041)，官員品位等級正式以職事官(即「本官階」、「寄祿官階」)

為準。35又因五代與北宋的職事官均已「散階化」，「品官」界定標準便仍是

「品位性官號」。 

  在金代，由於無職事官與差遣之別，流外職通說中的「品官」也因可

任流外職，其界定當是得自「品位性官號」而非所任職務，加以金代也有

勳官與散官之制，其「品官」界定標準或將沿襲唐代定義。36不過在勳官部

                                                      
 

32
  金朝選官的基本程序，參見陳昭揚，〈金代監察御史的選任制度及其運作—以官

員組成為中心的考察〉，《東吳歷史學報》，第28期(臺北，2012.12)，頁10-12。 

 
33

  《唐律疏議》，卷30，〈斷獄〉，頁573。「品位性官號」乃指僅能標示官員身份等

級的官號，並無實際職掌。其概念見閻步克，《中國古代官階制度引論》，頁18-21。 

 
34

  趙冬梅，《文武之間：北宋武選官研究》，頁129。 

 
35

  龔延明，〈論宋代官品制度及其意義〉，頁261。 

 
36

  金代的勳官與散官之制，見《金史》，卷55，〈百官一〉，頁1220-1223。金代散官

制度的演變，詳參李鳴飛，〈金代前期散官制度—以《三朝北盟會編》中的《攬

轡錄》為線索〉，《漢學研究》，第29卷第4期(臺北，2011.12)，頁133-166。 



．14． 陳昭揚 

分，一方面未見金代勳官的具體用途，無法掌握勳官在「品官」身份甄別

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就整體制度的發展趨勢而言，勳官實際功能的喪失

遠較散官為速。當元豐改制後，宋朝逐步將散階官銜安排到寄祿階序而使

之仍有作用時，勳官卻因一直無法重振功能而在徽宗政和三年(1113)遭到罷

廢。37後於熙宗天眷(1138-1140)時，金朝再定「勳封食邑入銜」之制。38不

過雖然勳官制度獲得恢復，但因其法「大率皆循遼、宋之舊」，天眷改制的

目標之一又是為求順利改編劉齊官員，因此改制後的官員管理制度也將大

量參酌劉齊或北宋之制。39在此重建過程中，可供利用的宋制便是北宋保留

勳官制度的最後階段，即元豐六年(1083)至政和三年(1113)間的僅授朝官而

不授京官以下官吏的作法，此後金朝或許僅將勳官授予特定等級以上的官

員，但這也使勳官無法成為「品官」身份的確認標準。40
 

  至於金代的散官，其功能甚多，在界定政府人員的身份與各項權益的

作用也頗大。至於各類職務人員的帶官情形，流內職部分，雖然史無明言，

但應是比照自唐至清的規範而僅授帶散官者，於是流內職人員將均帶散

官。或因此舉尋常，史文便無詳述。流外職部分，狀況便較複雜，可見大

量帶官人獲任。目前所見，在流外職通說中所述的「品官」極可能是指身

帶散官者。 

  由流外職通說所見，金代「品官」的任職範圍甚廣，流內外均可。以

下將以散官的授予與遷考的格法，分析流外職人員的身份屬性。首先，在

                                                      
 

37
  唐代勳官，詳參傅玫，〈唐代的勳官〉，收入南開大學歷史系編著，《中國史論集：

祝賀楊志玖教授八十壽辰》(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頁93-107；金錫佑，〈唐

代百姓勳官考論〉，《東方論壇》，2004年第6期(青島，2004.12)，頁89-97。宋代

勳官，詳參林煌達，〈宋代勳官制度之初探〉，《中國中古史研究》，第12期(嘉義，

2012.12)，頁191-212。 

 
38

  《金史》，卷55，〈百官一〉，頁1216。 

 
39

  遷轉制度、品位制度的襲用宋制，其說分見李鳴飛，〈金代前期散官制度—以《三

朝北盟會編》中的《攬轡錄》為線索〉，頁142；陳昭揚，《金初漢族士人的政治參

與》(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頁57-58。 

 
40

  李鳴飛曾推測勳官與散官的品級在金代前期可能互相對應，中期以後才開始出現不

完全對應的現象，見李鳴飛著，〈金代前期散官制度—以《三朝北盟會編》中的

《攬轡錄》為線索〉，頁151。不過李氏並未詳述變化的內容與具體時間，進而勳官

授予與散階的關係，仍須全面分析金代官員結銜後方能確認。金代勳官之制或許仍

有深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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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品流外職部分，目前已知檢法、知法、主事、都事等四職的除授格法。

檢法與知法，兩職共用同一格法，但分女真、漢人設定任職人員的資格。

女真人，大定三年(1163)格「以臺部統軍司出職令譯史，曾任縣佐市令差使

人內奏差」。41「出職」，金制常見用語，但未見資料釋義。就格法所見，金

代出職所授職務可為正班或雜班、流內或流外、有品或無品，但除了院務監

當差使外，皆為有品職務，因此金代「出職」基本上是種無品職升有品職的

程序。42相對而言，宋制的「出職」則指流外職升流內職的過程。43由於御

史臺、六部、統軍司等令譯史均有散官授遷之制，故其出職人皆已帶散官。

令譯史授遷之制，以下更有詳述。漢人，大定三年(1163)後「以律科人為之」。

律科人，即律科及第者，其常規初除格法，正隆元年(1156)後為「初授將仕

郎，皆任司候」。44將仕郎為正九品文散官，司候則為正九品流內職，由於

及第便獲散官，即便隨後被選為檢法與知法，在任職當下，漢人知法與檢

法也已帶散官。主事，最晚至大定三年(1163)須「用進士，非特旨不得擬吏

人，如宰執保奏人材，不入常例」。由於「吏人」乃與「進士」對照，故應

指出身資格而非任職時期的流品身份。在此規定中，主事已是專任進士出

身者，而進士出身者也是一及第便得散官。45都事，貞元二年(1154)以後乃

「宮中出身、并進士、令史三色人內通選」。雖然不明宮中出身與令史出身

者的帶官情形，但因隔年又規定參選官員需有「監察御史相應人」的流內

職資歷，加上都事的品秩與政治地位也是甚高，其人員的資格理應高於知

                                                      
 

41
  《金史》，卷53，〈選舉三〉，頁1180。「差使」，即院務監當差使，亦可簡稱為

「差」，詳參李鳴飛，〈《金史．選舉志》銓選用詞考釋〉，《文史集刊》，2013

年第3期(長春，2013.05)，頁92-97。 

 
42

  金代的出職格法，詳參《金史》，卷52，〈選舉二〉，頁1167-1171、卷53，〈選舉

三〉，頁1173-1190。出職人員可獲正班、雜班，見《金史》，卷52，〈選舉二〉，

頁1157-1158。 

 
43

  宋代的「出職」，詳參龔延明編著，《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

頁639-640，「出官」條。 

 
44

  《金史》，卷52，〈選舉二〉，頁1164。 

 
45

  金代主事的屬性與用人，詳參林煌達，〈從金代主事一職看邊疆民族對中國官僚體

系的影響〉，收入田浩(Hoyt C. Tillman)、黃寬重、張希清、于建設主編，《10-13

世紀中國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546-561。大定三

年規定，見《金史》，卷55，〈百官一〉，頁1232。進士散階的授予，見《金史》，

卷52，〈選舉二〉，頁1160-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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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檢法、主事等職，因此也不至混注不帶散官之人。最後，在有品流外

諸職中，知法的地位較低，但其人均帶散官，如此則其餘不明選任辦法而

地位較高的典事、知事、覆實司與架閣庫管勾、直省直院局長副等，或許

也將比照而全任帶官人。整體而言，有品流外職人員皆為「品官」，不帶官人

應無法獲任。 

  接著觀察無品流外職。金代的無品流外職可分三大類，一是院務監當

差使，二是吏職，三是宮中諸局分承應職。在其中，院務監當差使全由已

出職人員擔任，省令史可由已出職人員擔任，其餘職務則一般全由未出職

人員擔任。46院務監當差使部分，由於人員資格與有品職務相同，再加上各

種入仕途徑的遷轉格法中，差使職務的位階總是介於無品職與有品職之

間，也因此雖是無品，但流外職通說中卻還是指出其位「同從九品」。又因

監當官有「功酬虧永」之制，「凡諸提點院務官，三十月遷一官，周歲為滿，

止取無虧月日用之」，此法於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改為「比永課增及一

酬遷一官，兩酬遷兩官，如虧課則削亦如之，各兩官止」。47諸法均是針對

全體監當官而定，差使人員亦可適用，於是差使人員皆有散官以供獎懲，

任職者也皆帶官人。 

  在流外職通說中，院務監當差使與宮中諸局分承應職乃以總名稱之，

吏職則是個別列名，列名者有令史(含省令史)、譯史、掌書、書史、書吏、

譯書、譯人、通事等八種。此八職依其職掌可分兩類，一是令史、掌書、

書史、書吏等文書之職，一是譯史、譯書、譯人、通事等翻譯之職。諸職

地位頗有差距，其中以令史、譯史、通事地位較高，《金史．選舉志》對此三

職也均採逐職說明的方式記錄其人員管理方法，從中亦知有散官授遷之制。 

  令史為金朝中央政府的高級吏職，依其任職機構可分尚書省、樞密院(或

都元帥府)、御史臺、六部、其餘諸司等五種，以尚書省令史地位最高。48尚

                                                      
 

46
  此為格法所見，但現實中偶有例外，如宮中承應人也有選自已出職者，詳參陳昭揚，

〈金代宮中承應人的選任制度〉，《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49期(臺北：2013.06)，

頁1-46。 

 
47

  《金史》，卷54，〈選舉四〉，頁1210。 

 
48

  諸令史配置與地位，詳參孟繁清，〈金代的令史制度〉。樞密院與都元帥府，世章

時期乃「樞密院每行兵則更為元帥府，罷則復為院」，故府院為同一官署之異時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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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省令史，《金史．選舉志》稱其「選取之門」有四，即文資出身、女直進

士、右職出身、宰執子。49兩點補充，第一，此處分類貌似混亂，因為女真

進士與宰執子各屬文資與右職出身，舉列便有衍出之嫌。但是這種敘述方

式應與省令史的配額制度有關。大定二十四年(1184)，金朝有省令史配額之

制，該年 65 員省令史中，女真、漢人各配 30、35 員，女真令史中又各配

進士 10 員，宗室、宰執子共 10 員，「密院臺部統軍司令史」10 員。「密院

臺部統軍司令史」，即四大選取之門的「右職出身」，其前任均是相對低階

的中央衙署的令史。也因此《金史．選舉志》所稱之「文資出身」實僅漢

人進士，「右職出身」則指來自省令史以外的吏員。50第二，雖然四大「選

取之門」僅言「宰執子」，但在大定二十四年配額之制中可知宗室也是選取

來源，此法最晚行於大定十七年(1177)，其時規定「在省宗室郎君」可與宰

執子試補省令譯史，而「在省郎君」即尚書省祗候郎君，所收宗室乃是「袒

免以上親」。51
 

  由於省令史的人員管理辦法並非一體制訂，而是以宗室宰執子、文資

出身(含女真進士)、右職出身等三類個別規範，其散官繫帶情形也需個別討

論。比較清楚的是文資與右職出身者，由於「文資出身」即帶文散官者，「右

職出身」即帶武散官者，故其人均帶散官。進而文資令史在天眷二年(1139)

的勾選辦法中，已明文規定只能就從六品承直郎以上、從五品奉德大夫以

下的帶官人員中勾選。52至於右職令史，皇統八年(1148)的遷考規範中，女

                                                                                                                         
名，其制詳參王曾瑜，《金朝軍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6)，頁12-14。諸

司令史，指大睦親府(即大宗正府，兩者關係同樞密院與都元帥府)、三司之令史，

不過雖見設置，但大睦親府令史資料甚少，而三司則僅置於泰和八年至貞祐年間。

三司的置廢及設制，見《金史》，卷55，〈百官一〉，頁1244-1245。 

 
49

  《金史》，卷52，〈選舉二〉，頁1168。「宰執」，即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尚書

左右丞、參知政事等職之合稱，見《元好問全集》，卷16，〈平章政事壽國張文貞

公神道碑〉，頁386。 

 
50

  《金史》，卷55，〈百官一〉，頁1218。「文資出身」，雖然《金史》，卷52，〈選

舉二〉有「凡進士則授文散官，謂之文資官。自餘皆武散官，謂之右職」(頁1157)

之述，但在同卷又記有除武舉及第者外，餘律科、經童等舉人及第者之初授散官為

「將仕佐郎」，此為文散官。(頁1164-1166)因此文資官當含武舉以外的舉人及第者。

不過，一般僅見進士出身者擔任省令史。 

 
51

  《金史》，卷52，〈選舉二〉，頁1170。 

 
52

  《金史》，卷52，〈選舉二〉，頁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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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遷官「依本法」，「本法」內容不明，其餘族群則在任滿一考後可獲正

九品進義校尉以上散官；至正隆二年(1157)，金朝規定任滿一考者，女真人

可得從八品敦武校尉以上，餘人可得正九品保義校尉以上散官。53
 

  宗室宰執子比較複雜，既無明確的散官授遷之法，也無法就人員身份

逕下判斷，但可由其選授來源觀察。一般而言，宗室宰執子在試補省令史之

前，除「特恩任用」外，須先經歷更基層的職務。大定十二年(1172)制便道： 

凡承廕者，呈省引見，除特恩任用外，並內奉班收，仍於國史院署

書寫、太常署檢討、祕書監置校勘、尚書省准備差使，每三十月遷

一重，百五十月出職。如承應一考以上，許試補省令譯史，則以百

二十月出職，其已歷月日皆不紐折，……。54
 

此制規定時，省令史仍僅收宰執子，但大定十七年後增收的宗室應也比照

辦理。此制中的四種基層職務均應無品吏職。國史院書寫為「百司承應」

職，故知無品。55祕書監校勘，其名僅見此處，該職雖然不在「百司承應」

職之列，卻也不在秘書監諸有品職務之列，且因所掌為文字覈勘工作，可

能是無品。56太常寺檢討，大定十二年制言為「太常署檢討」，當為「太常

寺署檢討」之略寫。《金史．百官志》稱太常寺檢討為「明昌元年置」、「從

九品」，不過該職於正隆二年(1157)、大定二年(1162)已有遷考出職格法，大

定十二年(1172)也為宗室宰執子省令史任前的必經職務之一，對比相關資

料，太常寺檢討最晚可能在正隆二年便已設置，且因有出職之制，正隆二

年至明昌元年間可能屬於無品職，明昌元年(1190)則是該職調升為從九品的

時間。57又有「尚書省准備差使」，其名僅見此處，而且當非正式職稱。由

                                                      
 

53
  遷考格法，見《金史》，卷53，〈選舉三〉，頁1173。金朝於大定十四年曾有一次

散官制度的改革，其名目與品秩因此有變。本處與以下所述散官品秩，大定十四年

前以李鳴飛，〈金代前期散官制度—以《三朝北盟會編》中的《攬轡錄》為線索〉

的考訂結果為據，大定十四年後則以《金史》，卷55，〈百官一〉，頁1220-1222為

準。又，正隆二年格，其解釋見下文詳述。 

 
54

  《金史》，卷52，〈選舉二〉，頁1170。 

 
55

  《金史》，卷58，〈百官四〉，頁1346。 

 
56

  秘書監編制，見《金史》，卷55，〈百官二〉，頁1269。 

 
57

  《金史》，卷53，〈選舉三〉，頁1181；卷55，〈百官一〉，頁1247。又，調升後

此職也將屬於有品流外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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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未見尚書省內部存在著其他位階夠高而足以安置宗室與宰執子的「准備

差使」，而尚書省內較近「准備差使」的職務乃省祗候郎君，此職為無品外

朝承應職，所掌為尚書省「出入及差遣之事」，所收人員又總為宗室與高官

子弟，故「尚書省准備差使」或即省祗候郎君。四職中，國史院書寫的格

法「同太常檢討」，而太常寺檢討在正隆二年(1157)後，「五十月遷一重，女

直遷敦武，餘人進義」，故兩職均有散官授遷之制。58再者，四職又全有散

官遷考辦法，大定十二年制便言宗室宰執子於四職任內皆「每三十月遷一

重」。「重」，乃散官等級單位，大定十四年(1174)金代曾有散官制度改革，

當時文武散官各增從九品上、下兩階，《金史》在述及護衛遷考格法時便記

「大定十四年官制，從下添兩重」。59就此所知，宗室宰執子在擔任國史院署

書寫等四種職務時，每三十月已能遷散官一階。因有散官遷轉辦法，故其

人均帶散官，他們在試補省令史時也均已帶官。 

  其餘的令史，大定二年(1162)時，樞密院(時為元帥府)與御史臺令史均有

「三十月遷一官」之制。60六部令史，皇統八年(1148)格乃是「初考三十月遷

一重，女直人依本格，餘人越進義，第二、第三考各遷一重，第四考並遷

兩重」。至於大宗正府、統軍司等令史，則是「遷考出職與臺部同」、「遷加

出職同臺部」。61由上可知，包含省令史在內的諸司令史都有散官遷考辦法，

                                                      
 

58
  《金史》，卷53，〈選舉三〉，頁1181-1182。 

 
59

  《金史》，卷53，〈選舉三〉，頁1183。「重」之意義，又見李鳴飛，〈《金史．

選舉志》銓選用詞考釋〉，頁93。 

 
60

  關於元帥府令譯史的「三十月遷一官」，《金史．選舉志》記為「大定二十一年，

定元帥府令譯史三十月遷一官，百二十月出職」。其中所記年份恐有錯誤，「大定

二十一年」可能是「大定二年」的誤寫。其因有三，第一，此制乃記於正隆五年與

大定十四年之間，《金史》點校本便於〈校勘記〉指出：「此『二十一年』數目字

有誤，亦或是敘事顛倒」。第二，大定二十一年並無都元帥府，時為樞密院，而大

定年間的都元帥府僅設於大定元年至大定六年間。第三，大定二年、三年時，金朝

曾有一次針對百司承應人管理辦法的大規模改革，右職省令譯史與御史臺令譯史便

於大定二年時由「百五十月出職」改制為「三十月遷一官」、「百二十月出職」，

其法與元帥府令譯史「大定二十一年」的改革相同。基於敘事順序、府院設置與省

臺令譯史改制的時間、格法改革重點等三項考量，都元帥府令譯史「三十月遷一官」

的真正定制時間應是「大定二年」。另外，六部令譯史的「大定二十一年」格也有

類似問題，也可能實為「大定二年」格。大定時期都元帥府與樞密院的設置時間，

詳參王曾瑜，《金朝軍制》，頁12-13。 

 
61

  《金史》，卷53，〈選舉三〉，頁1174-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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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僅部令史明確設有散官授予辦法。單就令史所見，僅對部令史設有授予

辦法的作法或與金代的吏員管理體系有關。由於金朝吏員逐級遷轉的制度

已經完成，無論是遷轉格式或實際個案，均見地方吏員僅能試補六部等之

省、臺、院以外的中央令譯史。62在中央政府中，基本上是省令史可自其餘

所有中央令史中選取，院、臺令史可選自部令史，院、臺令史又因地位等

同而可互轉。整體而言，部令史可謂吏員遷轉體系的軸樞職務，既大量承

接地方吏員，也是其餘中央令史的主要來源。也因此一旦對六部令史設定

散官授予辦法，由於遷往臺、院、省的部令史均已帶官，其餘中央官署的

令史管理辦法便也僅需設定遷考格法即可。 

  翻譯吏職部分，譯史，皇統八年(1148)後的人員管理辦法均比照同官署

的令史，故亦有散官授遷之制；通事，今僅見省通事格法，該職「大定二

十年」格中也有「三十月遷一重」之制，但無散官授予之法。63除了令譯史

與通事外，流外職通說中又有掌書、書史、書吏、譯書、譯人等五種無品

吏職，只是五職目前未見人員管理辦法，故不明其帶官情形。 

  第二類無品流外職為宮中諸局分承應職，此即流外職通說所稱之「諸

局分承應」。這類職務主要負責宮中基層庶務，亦均無職品。64通說中並未

明言「品官」可任的宮中承應職名目，以下將由宮中承應諸職的散官授遷

之制加以確認。不過以下討論需先排除轄於內侍局、司天臺、太醫院、教

坊等四司之承應職。此四司職務雖然也屬宮中承應職，但其人員管理均自

有章法，甚至連散官與寄祿官階序也是獨立設置，不與一般政府人員同。65

由於不屬正常政府體系，故暫不論。其餘的宮中承應職，《金史．選舉志》

                                                      
 

62
  地方吏員遷任中央經過，詳參飯山知保，〈金代地方吏員の中央昇転について〉，

收入飯山知保，《金元時代の華北社会と科挙制度―もう一つの「士人層」》(東京：

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11)，頁168-182。 

 
63

  《金史》，卷53，〈選舉三〉，頁1173-1177。 

 
64

  宮中承應職的性質與編制，詳參關樹東，〈金朝宮中承應人初探〉，收入中央民族

大學歷史系編，《民族史研究》，第1輯(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頁169-187；陳

昭揚，〈金代宮中承應人的選任制度〉。 

 
65

  四司散官與寄祿官階序，見《金史》，卷55，〈百官一〉，頁1224-1227；卷56，〈百

官二〉，頁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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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對重要者逐職記載其人員管理格法。66今以表 4 整理其散官授予之制： 

表4：宮中承應職的散官授予之制 

職名與職種 格法首見時間 散官授予之制 

護衛長行 正隆二年 初考，女直遷敦武，餘遷保義。 

符寶郎 正隆二年 皆同護衛。初考，女直遷敦武，餘遷保義。 

奉御 正隆二年 同符寶郎。初考，女直遷敦武，餘遷保義。 

奉職 正隆二年 女直遷敦武，餘人歷進義。 

東宮護衛長行 ？ 初收，女直遷敦武，餘人保義。 

閤門祗候 正隆二年 女直初遷敦武，餘人保義。 

筆硯承奉 正隆二年 女直人遷敦武，餘歷進義。 

妃護衛 正隆二年 與奉職同。女直遷敦武，餘人歷進義。 

符寶典書   

尚衣承奉 大定三年 女直人遷敦武，餘人遷進義。 

知把書畫 正隆二年 與奉職同。女直遷敦武，餘人歷進義。 

內藏四庫本把 正隆二年 同奉職。女直遷敦武，餘人歷進義。 

左右藏庫本把 大定二十九年 格同內藏。女直初考進義，餘人進義副尉。67 

儀鸞局本把 大定二十七年 格比內藏本把。女直初考進義，餘人進義副尉。 

尚食局本把 大定二十八年 格同儀鸞。女直初考進義，餘人進義副尉。 

尚輦局本把 大定二十八年 格同儀鸞。女直初考進義，餘人進義副尉。 

典客署書表 大定十二年 格同國史院書寫。女直遷敦武，餘人進義。68 

捧案 大定十九年 格同尚衣承奉。女直人遷敦武，餘人遷進義。69 

擎執儤使   

奉輦 ？ 格同擎執。不明。 

                                                      
 

66
  《金史》，卷53，〈選舉三〉，頁1183-1189。 

 
67

  左右藏庫本把，設於大定二十九年，其授階遷考之制，《金史》記「格同內藏」。

內藏，大定二十九年用大定二十一年格，該格「與知把書畫同」。知把書畫，由於

大定十四年後只有大定二十一年曾有出職除授的改易，授階之制未見變革，故大定

二十九年之授階遷考當用大定十四年格，該格「與奉職同」。奉職，由於大定十四

年後未見格法改易，其大定二十九年當用大定十四年格，時「女直初考進義，餘人

進義副尉」。最後，大定二十九年左右藏庫本把授階之格乃承大定十四年奉職格。

以下儀鸞局、尚食局、尚輦局等三局之本把，其格皆依此推得。 

 
68

  典客署書表，其授階遷考之制，《金史》記大定十二年格「同國史院書寫」。國史

院書寫，大定十二年用正隆元年格，「遷考出職同太常檢討」。太常寺檢討，大定

十二年用正隆二年格，時「女直遷敦武，餘人進義」。故知大定十二年典客署書表

授階之格乃承正隆二年太常寺檢討格。 

 
69

  捧案，大定十九年格「同尚衣承奉」。尚衣承奉，大定十九年用大定三年格，時「女

直人遷敦武，餘人遷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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妃奉事 ？ 格同知把書畫。女直初考進義，餘人進義副尉。70 

東宮妃護衛 大定十三年 格同親王府祗候郎君。不明。 

東宮入殿小底 ？ 初考，女直人遷敦武，餘人遷保義。 

東宮筆硯 大定二十一年 有廕人與知把書畫同。女直初考進義，餘人進義

副尉。71 

侍衛親軍長行 ？ 初收，遷一重，女直敦武，餘人進義。 

拱衛直長行 大定二年 女直人敦武，餘人進義。 

正班局分 大定二十一年 有廕人與知把書畫同。女直初考進義，餘人進義

副尉。 

雜班局分   

其他局分   

即便已有紀錄，但《金史．選舉志》仍未全面說明格法的所有內容，有者

如護衛的記錄清楚，有者如符寶典書則未見說明，另如妃護衛，史文僅記

「正隆二年格，與奉職同」。對於最後一種紀錄方式，表 4 整理時已利用所

同格法推斷其內容，所得將以灰階網底標示，並以註釋說明推斷的過程與

依據。 

  整理後，可知除了符寶典書、擎執儤使、奉輦、「雜班局分」與「其他

局分」等職務不明其散官授遷格法外，餘人皆可獲授散官。在格法不明的

職務中，符寶典書、擎執儤使、奉輦等三職皆屬高階宮中承應職，而且前

兩職的人員身份均是宗室或高官子弟。其中符寶典書「以皇家袒免以上親、

有服外戚、功臣子孫為之」，擎執儤使則在大定四年(1164)後「以內職及承

奉班內選」，明昌六年(1195)後則「以皇家袒免以上親、不足則於外戚、并

三品已上散官、五品以上職事官應廕子孫弟兄姪，以宣徽院選有德而美形

貌者」。至於奉輦，其格「同擎執」，選人辦法或有比照。值得注意的是，

也有某些中央令史未見散官授予之制，此即因承廕而得試直接補臺、院、

省令史的人員。72雖然其人因為臺、院、省令史皆有散官遷考之法，帶官情

形較為明確，但與符寶典書、擎執儤使、奉輦三職相同，此輩既無散官授

                                                      
 

70
  妃奉事，不明其格時間，但知「同知把書畫」。知把書畫，正隆二年的初設與大定

十四年的改革，其格皆「同奉職」。奉職，大定十四年格「女直初考進義，餘人進

義副尉」。 

 
71

  東宮筆硯，大定二十一年格「與二十一年知把書畫格同」。知把書畫，大定二十一

年格承大定十四年格，「同奉職」。奉職，大定二十一年格承大定十四年格。以下

正班局分諸職，其格皆依此推得。 

 
72

  令史選人辦法，詳參孟繁清，〈金代的令史制度〉，頁34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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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之法，也全是家世高貴者。由於符寶典書、擎執儤使、奉輦等三職人員

均有優越家世，而貴族官員子弟又是金朝長期優禮的群體，當家世有限的

承應人也能獲得散官時，三職人員恐怕亦可，只是資料有限，其授予辦法

無法進一步確認。 

  至於「雜班局分」與「其他局分」，此與「正班局分」同為職務組群總

名，三者地位高下也是清楚。所謂「正班」、「雜班」，目前未見金代資料釋

義，但就格法所見，如奉職的大定十二年格「出職正班九品」73，則知「正

班」、「雜班」當為出職後所獲職務的分類。換言之，「正班局分」、「雜班局

分」當各指出職後可得正班職務與雜班職務的承應職，其分類乃以出職後

的授職待遇為標準。又因分班而論，估計此類分等可能是源自朝班位階而

來。74至於「其他局分」，或連出職機會亦無，此又可由「其他局分」皆「無

出身」可推。出身與出職的關係，以下更有分析。由於《金史．選舉志》

中個別陳述其格法的職務均屬「正班局分」，最後所述的「正班局分」諸職

乃是「其他的正班局分」，於是就選遷格法的禮遇程度所見，「正班局分」

職務又可分高級與次級兩種，被《金史．選舉志》個別陳述格法者乃為高

級。因此在世宗以後，宮中承應職的散官授予待遇可分三等，第一等是高

級的「正班局分」職務，這些職務除了符寶典書、擎執儤使、奉輦等三職

外，皆有授予辦法；第二等是「其他的正班局分」，其中「有廕人」皆可獲

授，餘人不明；第三等是「雜班局分」與「其他局分」，諸職均無散官授予

之制。 

  整體而言，地位較高的無品流外職，如令史、譯史、通事、正班局分

宮中承應職等，任職者多有散官，或到部前已有，或到部後一考獲授。單

                                                      
 

73
  《金史》，卷53，〈選舉三〉，頁1184。 

 
74

  「正班」、「雜班」之意，詳參關樹東，〈金代的雜班官與元代的雜職官〉，頁274-278；

李鳴飛，〈《金史．選舉志》銓選用詞考釋〉，頁92-93。又，關、李二氏皆指金代

「雜班」職務將轉為元代的「諸職」、「雜職」，吳大昕則指出元代「雜職」也將是

明代「雜職」的前身。元、明雜職官關係，詳參吳大昕，〈從未入流到不入流—明

代雜職官制度研究〉，頁30-40。對比之下，金、元、明的職務分類觀念似有延續，

且因明代雜職官性質甚近宋、金監當官，也許金代監當職務將與雜班職務有所關連，

而關樹東便推測「雜班官或即監當官資序人」(關樹東，〈金代的雜班官與元代的雜

職官〉，頁277)。唯詳情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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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格法所見，無品流外職中確實存在著大量的帶官人。如果帶官人就是「品

官」，則無品流外職也確實多是「品官」可任。 

四、 「有出身」 

  流外職人員的政治資格，流外職通說中又有一處敘述需要深究。在宮

中諸局分承應職部分，並非所有職務皆是「品官」可任，事實上可任職務

乃是「諸局分承應有出身者」，「有出身」一語縮限了屬於流外職的宮中承

應職的範圍。 

  「出身」，在政治場合中，唐宋以後漸為特定身份的稱銜，出身有無也

將成為一種政治身份的分類。75在唐代，當人員敘得散官後，即可得「出身」

並獲得授任職事官的機會。76在宋代，「出身」被分為兩大類，第一是「有

出身」，此種身份將授與科舉及第者，所以進士出身人便為「有出身人」；

第二是「無出身」，此種身份將授予非由科舉入仕的「餘人」。77不過宋代「出

身」的分類與相關名目又常因時而異。以《宋史．職官志》的紀錄為例，

官員有時被分為「有出身」、「無出身」兩大類，有時則被分為「有出身」、

「無出身」、「雜出身」三大類。又如「諸科出身」、特奏名等官員，北宋初

期可被歸為「有出身」，仁宗以後卻常被排除在外。78但無論如何，宋代的

「出身」總有兩種基本現象：第一，無論有何調整，「有出身」終究僅為科

舉及第者所能擁有，餘人不與；第二，如果所指為政治名位，出身有無及

其次級分類都將僅是已經入仕的官員身份，這是流內銓選注入流官人的依

據，無官民人與流外吏人不在指涉範圍內。 

  在金代，「出身」的觀念與制度部分承繼唐、宋，部分則是自行創發。

金代「出身」的意涵，目前資料可見三種。第一種是一般背景的泛稱，此

                                                      
 

75
  「出身」的政治作用及其觀念的變化，詳參王曾瑜，〈從門第到有無出身〉，《燕

京學報》，第22期(北京，2007.05)，頁73-97。 

 
76

  王德權，〈唐代官制中的散官與散位〉(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9)，頁43、175。 

 
77

  龔延明，〈宋代及第進士之鑑別〉，頁378-379，收入龔延明，《中國古代職官科舉

研究》，頁378-415。同龔延明編著，《宋代官制辭典》，頁640，「出身」條。 

 
78

  王曾瑜，〈從門第到有無出身〉，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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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的「出身」之義乃為「背景」、「家世」，此非政治法規用語。79第二種

則是定位政治身份的名銜，其使用與設定將影響政府人員的管理。目前可

見之出身名銜有「諸科出身」、「同進士出身」、「吏員出身」、「宮中出身」、

「護衛出身」、「奉御出身」、「教坊出身」、「戶工部令史出身」等。80這些「出

身」主要是用以說明官員的身份屬性，其分類標準與兩宋類似，均是來自

官員的入仕管道。在此情形下，配合金代的入仕管道設計，雖然資料未見，

但應有「科舉出身」、「軍功出身」等名。由於不同的入仕管道將會影響該

途出身官員的仕宦前途，因此「出身」也是朝廷管理官員遷轉的重要根據。

以上兩種意涵基本承繼過往漢人傳統的用法。 

  另外，金代又有「有出身」與「無出身」，兩者皆是法定的政治身份分

類，其用語承繼宋代，但用法已與兩宋不同。金代的出身有無既非科舉及

第者與他途入仕者之別，也非入流官員的分類，而是一種未出職人員的資

格分類。前引流外職通說內的「有出身」即是此一用法，從中可知宮中承

應職內將有出身有無之別。再者，出身有無主要來自承應人的所任職務，

如果任「有出身」職，其人便可「有出身」，如果任「無出身」職，其人則

將「無出身」。 

  「有出身」與「無出身」，目前可以檢得六則相關資料。前引流外職通

說為第一則，以下加入第二、三則資料，分析被設定為「有出身」、「無出

身」的職務內容： 

〔大定二十九年閏五月〕乙酉，詔諸有出身承應人，係將來受親民之

職，可命所屬諭使為學。其護衛、符寶、奉御、奉職，侍直近密，

當選有德行學問之人為之教授。81
 

凡已上諸局分承應人，正隆二年格，有出身者皆以五十月為一考，

                                                      
 

79
  如有金末官員畢資倫自稱：「我出身至貧賤」，此「出身」即「背景」之義。見《金

史》，卷124，〈畢資倫傳〉，頁2707。 

 
80

  各式出身名銜，依序分見《金史》，卷7，〈世宗中〉，頁165、卷10，〈章宗二〉，

頁232；卷109，〈陳規傳〉，頁2410、卷101，〈抹撚盡忠傳〉，頁2229、卷111，

〈完顏訛可傳〉，頁2445、卷120，〈烏古論元忠傳〉，頁2623、卷52，〈選舉二〉，

頁1159、卷116，〈徒單兀典傳〉，頁2541。 

 
81

  《金史》，卷9，〈章宗一〉，頁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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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出職，無出身者五十月止遷一官。大定二年、三年格，皆三十

月為考，遷一重，四考出職。十二年，復加為五考。大定二十九年，

又為四考。承安四年，復為五考。自大定十二年，凡增考者，惟護

衛則否。82
 

三則資料主要針對宮中承應職而發，第一則流外職通說指出了金代有「有

出身」的諸局分承應職，第二則指出了大定二十九年(1189)時部分的「有出

身」宮中承應職名目，第三則資料則於正隆二年格中可見，「有出身」與「無

出身」的宮中承應人將有不同的考期與出職規範。 

  第三則資料乃是《金史》在個別說明十一種高階宮中承應職的相關格

法後的總論，其中補充了以整體十一職為範圍的六次格法修改(大定二、三

年以一次修改計)。以下將搭配相關格法，確認諸職出身有無的設定。下表為

十一種宮中承應職的正隆二年與大定二年格法的內容： 

表5：十一種高階宮中承應人的正隆二年與大定二年格 

職銜 正隆二年格 大定二年格 

護衛 每三十月遷一重，初考，女直遷敦

武，餘遷保義，百五十月出職，與

從五品以下、從六品以上除。 

更為初遷忠勇，百二十月出職。 

符寶郎 皆同護衛，出職與從七品除授。 並同護衛。 

奉御 同符寶郎。 出職從七品。 

奉職 女直遷敦武，餘人歷進義，無出身。 出職正班九品。 

東宮護衛 出職正班從八品。 正從七品。 

閤門祗候 女直初遷敦武，餘人保義，出職正

班從八品。 

出職從七品。 

筆硯承奉 女直人遷敦武，餘歷進義，無出身。 初考女直遷敦武，餘保義，出職正

班從七品。吏格，初都軍，二、三

下令，四、五中令，六上令。 

妃護衛 與奉職同。 出職與八品。 

符寶典書 出職九品。 (出職九品？) 

尚衣承奉  (大定三年：女直人遷敦武，餘人遷

進義，出職九品。) 

知把書畫 與奉職同。 出職九品。 

                                                      
 

82
  《金史》，卷53，〈選舉三〉，頁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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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十一種承應職，在正隆二年(1157)時，護衛、符寶郎、奉御、東宮護

衛、閤門祗候、符寶典書等六職有出職格，奉職、筆硯承奉、妃護衛、尚

衣承奉、知把書畫等五職無出職格。又在無出職格的五職中，奉職與筆硯

承奉被標為「無出身」，妃護衛與知把書畫則因其格「與奉職同」而亦當「無

出身」，至於尚衣承奉則未言。在第三則資料中，正隆二年格稱「有出身者

皆以五十月為一考，五考出職，無出身者五十月止遷一官」，其中「有出身」

者記有明確的出職考數或時間，「無出身」者只記散官遷轉之法，可知循資

遷轉後，「有出身」承應人可以出職，「無出身」承應人只能敘遷散官。對

照兩者，又知如有出職格法，該職當「有出身」。整體而言，這十一種宮中

職的出身規範並非均是明確指出，僅見「無出身」而不言「有出身」。對照

的結果，史文似乎是採取了「無出身」方指明，「有出身」則逕記其出職格

法的筆法。換言之，有出職格法者應當均已「有出身」，而「無出身」者之

不載出職格法便也非史文闕漏，乃是實無格法，關樹東先生便直接指出這

類的承應人將無法出職。83此一看似清楚的結論，因為現存資料對金代承應

職出身設定的描述並不全面，從史文到史實的推論便也頗為曲折，為求謹

慎，本文便有以上的確認。 

  正隆二年僅有少數宮中承應職方能「有出身」的設定，大定初年有所

變化。當時金朝曾有一次針對宮中承應職出身設定的大規模改革，許多宮

中承應職均從「無出身」改為「有出身」。此次改革經過，現今僅有兩份資

料專門言及： 

大定元年，世宗謂諸局分承應人，班敘俸給涉於太濫，正隆時乃無

出身，涉於太刻，又其官品不以勞逸為制，遂命更定之。84
 

〔明昌〕四年，平章政事〔完顏〕守貞言：「國家官人之路，惟女直、

漢人進士得人居多。諸司局承應，舊無出身，自大定後始敘使，至

今鮮有可用者。」85
 

                                                      
 

83
  關樹東，〈金朝宮中承應人初探〉，頁185。當然，這些本無出身的承應人還是可以

利用遷入有出職承應職的機會獲得有出身資格。 

 
84

  《金史》，卷53，〈選舉三〉，頁1183。 

 
85

  《金史》，卷51，〈選舉一〉，頁1137。 



．28． 陳昭揚 

前者是《金史．選舉志》中針對宮中承應人遷轉格法的總論，後者是明昌

四年(1193)平章政事完顏守貞建議章宗增加進士科會試錄取名額的上言。對

照這兩份資料與前述格法，大致可知兩點。第一，改革大致是在大定元年

(1161)提出，格法修訂則於隔年開始。第二，當尚衣承奉於大定三年(1163)

得到出職格後，第三則資料所指的十一種「已上諸局分承應人」應當都已

「有出身」，於是大定二、三年後的五次修改，其格法便不再區別出身有無，

而是混一說明所有職務的出職考數，說明重點將與正隆二年的有出身者格

法相同。又有兩點補充，一是兩份大定改制的紀錄中，世宗與完顏守貞對

正隆年間宮中承應人的出身設定的發言稍嫌籠統，當時並非全部職務皆「無

出身」，就前述可知，至少正隆二年後已有五職為「有出身」。二是第三則

宮中承應職格法總論的正隆二年格，雖稱全部「有出身」的宮中承應職「皆

以五十月為一考」，但應是僅有東宮護衛、閤門祗候、符寶典書等三職適用

此法，護衛、符寶郎、奉御等三職則為「每三十月遷一重」，於是此六職雖

皆五考出職，但東宮護衛等需要 250 個月，護衛等則僅需 150 個月。 

  確認了十一種宮中承應職的「有出身」資格與出職格法的關係後，進

一步依其成果檢視金代諸宮中職務與中央吏職的出身設定。基本上，《金

史》，卷 53 中所有個別舉列出職格法的百司承應職，無論是中央無品吏職

或是宮中承應職，由於皆可出職，故可推得這些職務均為「有出身」，這大

約是世、章兩朝改革後的成果。又在此時，仍有「其餘局分」承應職仍被

記為「無出身」，也無出職格法。86這些承應人除非轉入「有出身」的承應

職，否則便無機會出職。 

  由於金代的「有出身」不是一種官員的資格名銜，而是一種未仕人員

能否出職的資格名銜，金朝將以出身有無區隔未出職承應人的入仕資格，

因此如已出職獲任有品職務，其人皆將「有出身」。在這種情形下，第四則

出身有無的資料，其中「有出身」者或可包含已出職的官員。其文如下： 

邊部有訟，招討司無得輒遣白身人徵斷，宜於省部有出身女直、契

                                                      
 

86
  《金史》，卷53，〈選舉三〉，頁1188。另外，內侍御直、司天長行、太醫、教坊

人等四司承應職也均「無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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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人及縣令丞簿中擇廉能者，因其風俗，略定科條，務為簡易。87
 

此為世宗時期同知西京留守事曹望之的上書，其中曹望之建議朝廷禁止招

討司自遣「白身人」88徵斷邊部訟獄，改以「省部有出身」之女直、契丹人

及縣令丞簿官員前往。此處的「省部有出身」者便能有兩種解釋，一種是

來自尚書省與六部的吏員，一種是由省部吏員出職且已獲縣令、縣丞、主

簿等以外有品職務的官員。不過因為已出職者皆「有出身」，如將「省部有

出身」者釋為已出職官員時，則「有出身」將為衍文，加上扣除本則後，

其他五則出身有無的紀錄均是針對未出職者，本則所述較有可能是未出職

的省部「有出身」吏員。 

  又就第四則資料與《金史．選舉志》所見，中央吏員也可「有出身」。

如果比照宮中承應人而以存有出職格法為判定標準，則諸司令譯史、省通

事、太常寺檢討、國史院書寫、省祗候郎君等職皆可「有出身」。至於省通

事以外的諸司通事、省祗候郎君以外諸郎君、及其餘低階吏員，由於出職

格法不明，出身有無的設定便須進一步考察。第五則出身有無的資料來自

《金史．食貨志》，其文如下： 

凡敘使品官之家，並免雜役，驗物力所當輸者，止出雇錢。進納補

官未至廕子孫、及凡有出身者【謂司吏、譯人等】、出職帶官敘當身

者、雜班敘使五品以下、及正品承應已帶散官未出職者，子孫與其

同居兄弟，下逮終場舉人、係籍學生、醫學生，皆免一身之役。三

代同居已旌門則免差發，三年後免雜役。89
 

這是一則對金朝雜役免除規範的通說，其中金朝分諸人待遇為三。最優者

可免全家之役，此為「敘使品官」及已獲旌門之三代同居家庭可得；次佳

者可免一身之役，內分兩級，「進納補官未至廕子孫」、「有出身者」、「出職

                                                      
 

87
  《金史》，卷92，〈曹望之傳〉，頁2038。 

 
88

  「白身」，金代紀錄僅見此處。後於元代，王惲曾在〈論怯薛歹加散官事狀〉中建

請元廷應為怯薛增設散官授予之制，曾言歷代宿衛「凡有職掌，俱帶散階，理無一

概白身領宮掖之事者」。如王惲用語承襲金舊，則金代「白身人」當指未帶散官者。

王惲文見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收入《四部叢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

卷84，頁811。 

 
89

  《金史》，卷47，〈食貨二〉，頁1056。又，引文【】內文字本為小字夾註，以下

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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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官敘當身者」、「雜班敘使五品以下」、「正品承應已帶散官未出職者」等

五類可免自身、子孫、同居兄弟的「一身之役」，至於「終場舉人」、「係籍

學生」、「醫學生」等可免自身雜役；第三等則無法免役，未見指明者均是，

一般百姓皆屬之。第一等中的「敘使品官」，「敘使」，未見金代資料釋義，

但從前引第四則「有出身」資料所見，完顏守貞稱「諸司局承應，舊無出

身，自大定後始敘使」，由於無出身承應人於大定後乃得有出身與出職資

格，故知「敘使」當指出職後所得職務，又因出職後所得主要為有品職務，

所以「敘使品官」乃指已任有品職務的品官。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等的「有出身者」，《金史》作者以小字補充「謂司

吏、譯人等」。司吏與譯人約為金朝最基層的領俸吏人，分佈於部分位階較

低的中央官署與大部分的各級地方官署。90由於連最基層之吏員亦得「有出

身」，於是雖然《金史．選舉志》僅記諸令史、譯史、郎君等高階中央吏職

的出職格法，但是擁有「有出身」而得出職機會的吏職可能不僅如此。回

歸到流外職通說的敘述，似乎是因為凡為中央吏職皆能「有出身」，於是當

宮中承應職需要註明「有出身」者方為流外職時，中央吏職便僅是逐職陳

述而未加分別，而未見出職格法的掌書、書史、書吏、譯書、譯人等職，

或許也將皆有出職機會，只是辦法不明。又因司吏、譯人也是地方低階吏

職的名目，部分地方吏職可能也將「有出身」。 

  基於金朝人員流品分等的複雜，賦役與禮儀等相關規範也因此出現分

類標準繁複的情形。在前引第五則資料中，第二等待遇大致就是因此設定。

這種繁複的分類標準，又見於第六則的出身有無記錄。《大金集禮》曾留有

一段服制規範，其道： 

大定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太常寺元擬：「……。士人【士人

謂得鄉薦、係學籍者，及實有才學，雖不得鄉薦、不係學籍者並同】

及僧道有師號【尼女同】并良閑官八品以上，許服花紗綾羅絲紬【士

人及良閑官家屬、并其餘僧道，與庶人同】。在官承應有出身人帶八

品以下官【未帶官亦同，帶七品以上官與品官同】，許服花紗綾羅紵

                                                      
 

90
  司吏、譯人等職的設置，詳參王雷，《金代吏員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

2010)，頁26、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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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紬【家屬同】，婦人許用珠子為首飾，無出身人正九品與良閑八品

以上同。遇入宮承應日，或從駕出入，衣服承舊【東宮承應人同】。

帶正六品以上官與有出身同，京府州縣司吏與庶人同【都孔目官與

良閑八品同】。」91
 

本段敘述也被《金史》收錄，但有改寫，其文如下： 

大定十三年，太常寺擬士人及僧尼道女冠有師號、并良閒官八品以

上，許服花紗綾羅絲紬。在官承應有出身人、帶八品以下官，未帶

官亦同，許服花紗綾羅紵絲絲紬，家屬同，婦人許用珠為首飾。其

都孔目與八品良閒官同，京府州縣司吏皆與庶人同。92
 

就《金史》所述，此條規範似是太常寺在大定十三年所擬，但從《大金集

禮》所見，其實這是太常寺在大定十三年(1173)以前已有的「元擬」，而在

當時討論後決定繼續施行，本文引錄文字即是此一太常寺原擬服制的部分

內容。對照兩方記錄，又見《金史》刪省甚多，尤其是「無出身人」的部

分。進一步觀察《大金集禮》所記服制，其中具體說明的服色內容等級有

二，一是許服「花紗、綾羅、絲紬」者，一是許服「花紗、綾羅、紵絲、

絲紬」者，後者等級較高而增「紵絲」一色。但這兩級的差別不大，而兩

級的上與下又另有這份服制沒有言及服色規範的「敘使品官」與「庶人」

兩等，故整體而言金代服色可分三等，而太常寺原擬服制僅就第二等詳述。

此制對於各等人員的說明仍有缺漏，以下進一步比對確認。 

  在服制中，可獲第一等服色待遇的有「敘使品官」、「在官承應有出身

人帶七品以上官」、「在官承應無出身人帶正六品以上官」等三種。「敘使品

官」部分，太常寺原擬服制本稱「品官」，但因規範中「帶七品以上官與品

官同」一句將「品官」與「在官承應」之「帶七品以上官」者對照，因此

所記「品官」當非一般帶官人通稱，又因能與「在官承應」對應而更為優

越的另一種身份便是已經出職敘使者，於是此處「品官」當是「敘使品官」

的省稱。此時，能與敘使品官同等者便有「在官承應有出身人帶七品以上

官」。又有「在官承應無出身人帶正六品以上官」者，這類人員的確認較為

                                                      
 

91
  《大金集禮》，卷30，〈輿服下．臣庶車服〉，頁15-16。 

 
92

  《金史》，卷43，〈輿服下〉頁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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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第一，服制僅稱「帶正六品以上官與有出身同」。由於可與「有出身」

對應的乃是「無出身」，而前文所述之有出身人為「在官承應」者，故知此

一「帶正六品以上官」應是「在官承應」的「無出身」人。第二，雖然服

制僅述帶正九品官者與帶正六品以上官等兩種無出身人的待遇，但這種敘

述其實點出了無出身人的服色待遇將有帶從九品官以下(含未帶官)、帶正九

品官、帶從六品至從八品官、帶正六品以上官等四種。進而雖然僅知帶正

九品官的服色，但因他們將會適用第二等第二級的待遇，往上推定，帶六

品以上官之無出身人當可獲得更高兩級的第一等服色待遇，而其間帶七品

八品官之無出身人則將可獲第二等第一級的待遇。可獲第二等待遇者，其

中將分兩級。第一級有「在官承應有出身人帶八品以下官及未帶官」與上

述人員的家屬，及服制未言之「在官承應無出身人帶七品八品官」，第二級

則為朝廷認可的「士人」、有師號的僧道尼女、「良閑官八品以上」、「無出

身人正九品」、都孔目官等。至於第三等，便是「士人」及「良閑官八品以

上」的家屬、無師號的僧道尼女、「京府州縣司吏」、庶人、以及服制未言

的「在官承應無出身人帶從九品官與未帶官」等四種人員。 

  即便已為「有出身」的「品官」，但因尚未出職，這些無品流外職的任

職人員依舊屬於「在官庶人」。93不過他們雖然無法享受正式官員可得的禮

遇，卻可獲得一般民人無法擁有的權益。可以注意到在賦役、服儀等規範

中，金朝利用了帶官品階、出身有無等資格，對這群介於庶人與屬於真正

「官人」的「敘使品官」之間的「準官人」設定出不少分等待遇，而等級分

別的繁複層次，又與流外人員身份的多元性有關。雖然均屬流外，但有者

是女真人、宗室高官子弟、或已得證明才幹出眾的吏人，有者就是家世平

凡或僅能承接低賤雜務之流，諸人自不可一體待之。另一方面，這種分等

作法也存在於流外人員政治權益的設定，包括能否出職、出職所需時間、

出職後所授職務種類及接續的遷轉路徑。此時，「有出身」與散官品級將非

                                                      
 

93
  「在官庶人」，即「庶人在官者」，一般指吏人，但金代可含宮中承應人。杜佑稱

「庶人在官者」，「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見杜佑著，王文錦

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35，〈職官十七〉，頁956；馬端臨

則言「成周之制，元士以上，命官也，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見馬端臨，

《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萬有文庫十通本)，卷35，〈選舉八〉，頁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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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一種簡單的名位標示，而是一種實際權益的分等依據。 

  最後，由於流外職通說中指出「有出身」的宮中承應職方為流外職，

理論上人員只能獲得「無出身」資格之宮中承應職可能將不屬流外職。此

一結論或許帶出另一個問題，即金朝的流品等級是否僅有「流內」、「流外」

兩等？是否尚有次於「流外」的第三等？目前所見，「無出身」的職務與人

員可能便是「第三等」。不過此「第三等」的具體情形更難釐清，不但未見

等級名銜，現存資料也無此等職務與人員的說明。由於詳情不明，本文只

能暫且放棄觀察。 

五、 結論 

  整體而言，金代的流內職必定有品，流外職則既可有品，亦能無品。

另一方面，金代職務的流內、流外屬性將以官吏之別為界，於是吏職可以

有品，但全歸流外。結合有品與無品、流內與流外、官與吏等三種分類標

準後，金朝的職務遂有有品流內官職、有品流外吏職、無品流外的吏職(含

宮中承應職)等三種類型。又在有品吏職的流內外屬性的部分，吏職有品本

為唐宋常見的作法，如主事，唐代門下、中書兩省主事為從八品，其餘官

署主事則為從九品上，宋代則所有的主事全為從八品，這些有品吏職也皆

屬流內。94在金代，吏職可以有品的作法繼續沿用，但是有品吏職卻全被降

為流外。如再補入職品階序，狀況將更複雜，因為金代的流外職與流內職

將是交錯排位於職品階序中，流外職可為正七品，如都事，流內職可為正

九品，如主簿，此與漢人觀念中的流內職務皆有品而居高位、流外職務皆

無品(在唐則皆無流內品)而居低位的嚴謹分際迥然有別。 

  金代流外職人員的資格與職務屬性間的對位關係也是同樣複雜。當有

品流外職乃是比照有品流內職而皆任用有散官人員—「品官」時，在無

品流外職中，部分的高階職務也是制度性地以「品官」充任，並對初任的

                                                      
 

94
  唐宋主事設置沿革，見林煌達，〈從金代主事一職看邊疆民族對中國官僚體系的影

響〉，頁547-548。唐代中央吏職屬性，見葉煒，《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頁

80-84。宋代中央吏職屬性，見林煌達，〈宋代堂後官初探〉，《漢學研究》，第21

卷第1期(臺北：2003.06)，頁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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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散官人員設定散官授予辦法。又有本為北宋分類官員身份的「有出身」、

「無出身」資格，在金代將轉為分類中央吏員或宮中承應人能否出職的身份

資格。此時，金朝將擁有大量的「有出身」、帶散官的未出職人，這些未出

職人皆任差使以外的無品流外職。基本上，金朝的人、職流品對位關係將

有五大類：一是任有品職的已出職「品官」，二是任無品流外職的已出職「品

官」，三是任無品流外職的未出職、「有出身」之「品官」，四是任無品職的

未出職、「無出身」之「品官」，五是任無品職的未出職、「無出身」之無官人。 

  這些發展，有者可由唐代中期以後中原政治的長期演變趨勢理解，如

「品官」之任流外職，既受散官濫授現象的影響，也與唐宋政府開始大量以

帶官人擔任吏職的作法有關。95將職務的流內外與官吏等兩大屬性的區隔邊

際加以對齊，或許也正反映了唐宋以來官吏鴻溝漸深的發展趨勢。可是另

一方面，相關現象又見北族的政治文化與統治策略的推進。當中央吏員或

宮中承應人總多家世高貴之輩，宮中承應機構更是金朝的政治權力核心

時，其人自當禮遇，授予散官或「有出身」等較為高級的政治資格便是配

合現實需求所致。96變革中，金朝正以漢人骨架涵養新血肉，調和正在進行，

但也激盪出矛盾而混亂的面貌。 

  由於資料缺乏，目前已難掌握這些作法的具體創設動機，但是這些變

革與金朝政府的人員管理政策所產生的互動影響卻甚明顯。例如由於已出

職者與「品官」可任流外職，加以中央吏職與宮中承應職的備受重視，當

流內、流外邊際模糊、職務與人員的流品關係也呈混配現象時，人員在出

職入流後又回任無品流外職的作法便也不是一種「亂象」。或許是先有實際

的混亂遷授而後有相關觀念的調整，但是最終整合出的新式流品觀念，遂

也能支持並合理化這些貌似混亂的新式作法。金代變化也將影響蒙元，「職

官充吏」、流外人可以「有出身」等作法也將繼續發展。 

                                                      
 

95
  散官濫授之狀，見龔延明，〈論宋代官品制度及其意義〉，頁271-272。帶官人任吏

職的逐漸普遍，見李錦繡，〈唐後期的官制：行政模式與行政手段的變革〉，收入

黃正建主編，《中晚唐社會與政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

85-91。 

 
96

  宮中承應機構的政治地位，詳參陶晉生，〈金代的政治結構〉，《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4分(臺北，1969.12)，頁580-582；宮中承應人的家世，

詳參陳昭揚，〈金代宮中承應人的選任制度〉，頁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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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itions and Personnel of Liuwai in the Jin Dynasty 

Chen, Chao-y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liuwai (流外) in the Jin Dynasty. Beginning 

in the Sui period, the positions and personnel of the government were sorted by 

a sequence. The positions and personnel were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 liunei 

(流內) and liuwai. The positions and personnel of the liunei were graded into a 

nine-ranked (jiupin, 九品) system, and liunei personnel were ranked officials (品

官). Compared with the liunei, for the most part, none of the liuwai positions 

had their own ranks, and almost all of the liuwai personnel were not ranked 

officials. Lastly, the classes and the positions of appointees were constantly 

aligned, so the liunei personnel would never be assigned to the liuwai posts. 

But during the Jin period, the regulations of the class system were different. 

First, there were many liuwai positions that had their own rank, and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liunei and liuwai was not ranked and non-ranked. 

Second, many ranked-officials were assigned to the ranked or the high level 

non-ranked liuwai positions institutionally, and the Jin court would grant the 

appointees of the high level non-ranked liuwai positions the qualification of you 

chushen (有出身), which was originally an official qualification in the Sung 

dynasty. 

Keywords: Jin dynasty, liuwai (流外), rank, sanguan (散官), chushen (出身) 


